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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1,424,219 股 

2、发行价格：13.13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49,999,995.47 元 

4、募集资金净额：144,905,812.57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1、股票上市数量：11,424,219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2 年 8 月 25 日（上市首日），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

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2 年 8 月 25 日起开始计算。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

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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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书中的词语应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科翔

股份 
指 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 指 
《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行为 

中泰证券、保荐人、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众华会计师、会计

师、会计师事务所、

验资机构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保荐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承销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 

《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特别说明：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本报告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直

接计算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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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dong Kingshin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科翔股份 

股票代码：300903 

公司成立时间：2001年11月2日 

注册资本：403,270,203元 

法定代表人：郑晓蓉 

董事会秘书：郑海涛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西区龙山八路9 号 

经营范围：制造和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产品内外销比例由公司根据市场需求

情况自行确定。印刷电路板半成品加工和销售、产品贸易、产品研发、技术检测、

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邮政编码：516083 

互联网网址：http://www.gdkxpcb.com/ 

联系电话：0752-5181019 

联系传真：0752-5181019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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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2022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2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 -2024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等议案。 

2022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

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2 年度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更新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

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开设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等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批复过程 

2022 年 7 月 26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2〕374号）。深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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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

并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2022 年 8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32 号），同意公司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3、发行过程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22年 8月 12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广东科翔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发行方

案》”）及《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

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以下“《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包括

截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不含发行人以及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

得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基金公司 21 家、证券公司 10 家、保

险机构 5 家、其他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12 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购报价时间内，2022 年 6 月 30 日（T 日）上午

9:00-12:00，在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本次发行共收到 8 份申购报价单，

申购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按时、完整地提供了全部申购文件，其报价均为

有效报价。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中午 12:00 时，除 4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

购保证金外，其余 4 家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中泰证券于 2022年 8月 15日向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广东科翔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

知书》”）。 

截至 2022年 8月 17日，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按照《缴款通知书》要求将

本次发行认购资金汇入中泰证券账户，共计收到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认购投资者缴纳的认购金额 149,999,995.47 元。2022 年 8 月 19 日，众华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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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验证报告》（众验字(2022)

第 07637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2022 年 8 月 19 日，中泰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3,880,000.00 元（含税）后向

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余下募集资金。2022 年 8 月 19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验字(2022)第

07638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8 月

18 日止，科翔股份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149,999,995.47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094,182.90 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144,905,812.57 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 11,424,219 元，计入资本公

积人民币 133,481,593.57 元。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 

（五）发行数量 

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424,219 股，全部采取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 

（六）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2 年 6 月 28 日）。发行人与主承

销商在律师的全过程见证下，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按照《认购邀请书》确

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发行价格为 13.13 元/股，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7.69%，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80%。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49,999,995.47 元，扣除发行费用 5,094,182.90 元（不

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44,905,812.57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情况 



  

7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内

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2022

年 8 月 19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11999）。科翔股份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十）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九江市两大两新私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九江市两大两新私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

外机构编号） 
91360416MA3AEG386N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新区八里湖东路 5 号中奥广场 21 栋不分单

元 100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九江市两大两新私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本次认购数量为 6,854,531 股，

股份锁定期为 6 个月。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

外机构编号） 
91310000577433812A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

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2,513,328 股，股份锁定期为 6 个月。 

（3）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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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

外机构编号） 
91440300717866151P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 2666 号中国华润大厦
L100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无，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

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2,056,360股，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在提交申购材料时均已做出承诺：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

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

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

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主承销商及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上述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

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认

购对象的认购。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

的说明 

最近一年，上述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

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配售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关于本次发行配售过程合规性的意见为： 

科翔股份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竞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承销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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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广东科翔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

会《关于同意科翔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32

号）和科翔股份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为：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承销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

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

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对发行对象作出任何保底保

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或者补偿。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

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获得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和授权，通过了深交所的审核

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承销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发行人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相关要求，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

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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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2022

年 8 月 19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11999）。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科翔股份 

证券代码为：300903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5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锁定期结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236,632,498 58.68 11,424,219 248,056,717 59.82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66,637,705 41.32 - 166,637,705 40.18 

三、股份总数 403,270,203 100.00 11,424,219 414,694,422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是否

质押 

郑晓蓉 15.25% 61,505,431 61,505,431 否 

谭东 11.81% 47,629,080 47,629,08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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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56% 18,396,614 18,396,614 是 

张新华 3.27% 13,196,742 - 否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君宜祈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24% 13,063,763 13,063,763 否 

珠海横琴科翔富发电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8% 10,800,000 - 否 

费丁悦 2.31% 9,331,259 9,331,259 否 

宁波仁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仁庆仁和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1% 9,331,259 9,331,259 否 

珠海横琴科翔富昌电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3% 9,000,000 - 否 

珠海横琴科翔富鸿电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3% 9,000,000 9,000,000 否 

合计 49.89% 201,254,148 168,257,406 -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是否

质押 

郑晓蓉 14.83% 61,505,431 61,505,431 否 

谭东 11.49% 47,629,080 47,629,080 否 

深圳市科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44% 18,396,614 18,396,614 是 

张新华 3.18% 13,196,742 - 否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君宜祈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15% 13,063,763 13,063,763 否 

赣州科翔富发电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60% 10,800,000 - 否 

费丁悦 2.25% 9,331,259 9,331,259 否 

宁波仁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仁庆仁和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5% 9,331,259 9,331,259 否 

赣州科翔富昌电子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17% 9,000,000 - 否 

珠海横琴科翔富鸿电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7% 9,000,000 9,000,000 否 

合计 48.53% 201,254,148 168,257,406 - 

注：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最终以新增股份登记

到账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12 

（五）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以 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 3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基准，并考虑本

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元/股） 本次发行后（元/股）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每股净资产  7.10   7.00   7.45   7.35  

基本每股收益  0.11   0.41   0.10   0.39  

注1：发行前数据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计算； 

注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2021年12月31日或2022年3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发行后每股收益=2021年度或2022年1-3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 

注3：本次测算不考虑2021年末至今的利润分派、期权激励行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且以初始发行

数量与募集资金金额进行测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

年1-3月财务报表，2020年财务报表以及2021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分别出具了众

会字(2020)第5768号、众审字（2021）第02379号和众审字（2022）第03970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2年1-3月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报告期内公司简要

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03.31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流动资产 213,978.00 204,521.31 179,706.01 99,208.89 

非流动资产 160,721.39 152,465.88 45,491.17 38,285.32 

资产总计 374,699.39 356,987.19 225,197.18 137,494.21 

流动负债 242,974.19 226,791.95 108,303.10 82,975.14 

非流动负债 9,393.73 9,645.33 2,192.53 486.33 

负债合计 252,367.92 236,437.28 110,495.63 83,461.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22,330.94 120,550.23 114,701.56 54,032.75 

少数股东权益 0.53 -0.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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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122,331.47 120,549.91 114,701.56 54,032.75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63,436.80 225,259.75 160,215.03 132,845.06 

营业成本 53,227.60 190,002.33 126,420.87 102,688.34 

销售费用 1,281.79 4,949.53 4,440.56 4,828.02 

管理费用 2,729.97 9,866.97 7,545.21 6,855.10 

研发费用 3,856.43 11,362.05 7,480.53 6,477.85 

财务费用 265.58 483.05 1,058.37 412.27 

营业利润 1,486.65 5,335.66 11,730.81 8,532.95 

净利润 1,853.26 7,096.50 10,503.38 7,496.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52.41 7,094.83 10,503.38 7,496.18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25.37 -190.84 8,836.81 7,250.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21.59 -20,654.98 -34,563.67 -4,459.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34.68 6,120.57 57,075.54 4,397.5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7.37 -77.33 -378.20 30.6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529.65 -14,802.58 30,970.48 7,218.76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03.31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67.35 66.23 49.07 60.70 

流动比率（倍） 0.88 0.90 1.66 1.20 

速动比率（倍） 0.75 0.77 1.51 1.06 

每股净资产（元/股） 7.10 7.00 6.66 4.18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毛利率（%） 16.09 15.65 21.09 22.7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63 2.71 2.52 2.38 

存货周转率（次） 1.60 

7.72 

 
8.82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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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倍） 7.21 8.82 24.64 16.82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

股） 
-0.26 -0.01 0.51 0.5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61 -0.86 1.80 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41 0.79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41 0.79 0.58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10 0.33 0.71 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6.03 16.55 14.99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36 4.86 14.85 14.72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137,494.21 万元、225,197.18 万元、

356,987.19万元和 374,699.39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72.15%、

79.80%、57.29%和 57.11%，公司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

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应收账款和存货。公司的非流动资产主要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在建工程和使用权资产，其中固定资产主要为生产经营的厂房、设备等。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总额呈现增长的趋势，主要系合并范围增加和业务规模扩大，

以及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增长所致。2020 年，公司资产总额大幅度增长，主要是因

为公司 2020 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5.02 亿元，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由主承销商汇入公司账户。2021 年，公司总资产持续增加，主要是公司积极开发

新的产品板块、开辟新的市场领域，开拓新客户，并继续推动大客户营销战略，经

营规模不断扩大。 

报告期各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32,845.06 万元、160,215.03 万元、

225,259.75万元和 63,436.80万元，同比分别变动 10.95%、20.60%、40.60%和 4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7,496.18万元、10,503.38万元、7,094.83万元及

1,852.41万元，同比分别变动 46.04%、40.12%、-32.45%和 30.0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7,361.14 万元、9,426.62 万元、5,716.07 万

元及 1,650.97 万元，同比分别变动 1.38%、28.06%、-39.36%和 34.74%。 

1、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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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高密度印制电路板销售业务，营业收入增速较

快主要系公司积极开发新的产品板块、开辟新的市场领域，新客户开拓和大客户营

销战略成效显现。 

（1）2020 年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增加 27,369.96 万元，增幅 20.60%，主要原因

如下： 

1）2020 年，公司积极开发刚挠结合板及 IC 载板等新的产品板块，进一步丰富

产品布局；积极开辟新兴市场，深入布局消费电子、通讯设备、工业控制、汽车电

子、计算机、医疗器械、新能源等市场需求增速较快的领域；积极开发新客户并继

续推动大客户营销战略，成功开拓了中国长城、中车电汽、比亚迪、雅迅网络、移

远通信、闻泰科技、安克创新等一批优质客户；加大国际市场的开发力度，通过了

多家知名客户的认证，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奠定坚实基础。 

2）2020年，公司已投产的四个生产基地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和深圳市坪山区，供

应商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客户以境内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主，前述地区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公司作为工信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及广东省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2020 年 2 月开始陆续复工复产，在优先保证防疫物

资生产，准时向客户交付呼吸机、红外热成像测温仪、红外额温枪等医疗设备 PCB

产品的同时，重点保障阳光电源、世纪云芯等优质客户不断加大的采购订单需求，

为保障制造业供应链的恢复起到必要的支持，为全社会的复工复产及经济社会秩序

加快恢复起到积极作用。 

（2）2021 年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同期增加 65,044.72 万元，增幅 40.60%。2022

年 1-3 月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18,725.04 万元，增幅 41.88%，主要原因如下： 

1）一方面，2021年由于公司不断开拓市场引入新客户，不断优化订单结构，不

断发展扩大工业控制领域，汽车电子领域产品，提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收入占比。 

2）另一方面，2020 年下半年开始，铜价进入快速上涨周期，且涨势延续至

2021 年末；2022 年一季度，铜价基本在高位持续波动，原材料采购单价上涨的同时，

公司产品销售单价也水涨船高（2021 年公司 PCB 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较 2020 年上

涨了 24.27%），因此公司销售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 

2、毛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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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公司综合业务毛利率较 2020 年下降 5.44%，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快

速上涨。 

PCB 制造商一般根据成本加合理利润确定产品销售价格，PCB 生产成本中直接

材料占比 55%-65%，其中覆铜板、铜箔、铜球等主要材料直接或间接受到大宗金属

铜价的影响。2020 年下半年以来，上游主要原材料价格迎来新一轮涨价周期。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外部分铜矿停工，开工不足，再加上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

影响，大宗金属铜价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大幅上涨，铜相关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

PCB 生产厂商耗用的单位材料成本上涨。2021 年各大覆铜板厂商已多次上调产品价

格。虽然产业链整体价格传导机制较为通畅，材料成本快速上涨能够推动公司相应

调整销售价格，但考虑到产品提价存在一定的滞后期，短期内 PCB 企业面临较大的

成本上升压力，因此 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进而导致综合毛利

率下降 5.44%。 

3、期间费用及减值损失 

2021 年，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分别增长 508.97 万元、2,321.76

万元、3,881.52 万元，合计增长约 6,712.25 万元，其中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增长较大。 

2021 年，公司在销售规模扩张和募投项目建设的背景下，加大了人力招聘等相

关费用的支出，导致 2021 年公司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30.77%。 

2021 年，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和客户数量增加，新产品和新工艺开发、产品迭代

升级需求增加，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公司 2021 年大力开展了 IC 载板

等相关研发项目，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51.89%。 

2021 年，随着销售规模增长，公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其他

应收款等科目期末余额增长较大，导致公司 2021 年的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408.25 万元。 

2021 年，由于原材价格上涨较快带来的下游客户提价存在一定滞后，以及公司

IPO 募投项目江西科翔印制电路板及半导体建设项目（一期）处于爬坡阶段，销售

情况尚不稳定，导致公司期末存货金额增长较大，公司 2021 年的资产减值损失较上

年同期增加 1,125.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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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2021 年因毛利率、期间费用及减值损失变动导致公司的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分别下降 6,395.15 万元和 5,841.91 万元；叠加递延所得税的影响，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3,408.55 万元，同比下降 32.45%；叠加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 3,710.55 万元。 

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业绩存在波动，不会对发行人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峰 

保荐代表人：邓昆鹏、张开军 

协 办 人：李明亮 

住 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59013945 

传真号码：010-59013703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机构负责人：林晓春 

经办律师：张婷婷、李翼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1、12 楼 

联系电话：0755-88265537 

传真号码：0755-88265288 

（三）审计机构 

名 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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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负责人：陆士敏 

签字会计师： 刘磊、刘朝、王巧燕 

住 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5 幢 1088 室 

联系电话：021-63525500 

传真号码：021-63525566 

（四）验资机构 

名 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陆士敏 

签字会计师： 刘磊、王巧燕 

住 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5 幢 1088 室 

联系电话：021-63525500 

传真号码：021-63525566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22 年 5 月，公司与中泰证券签订了《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之保荐协议》。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邓昆鹏、张开军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认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及

《保荐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中泰证券经过审慎的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

件的核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会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科翔股

份已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主体资格及实质条件。

中泰证券同意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保荐科翔股份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并承担保荐机构的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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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主承销商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

意见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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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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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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